
苗栗縣 108年度全縣福利社區化縣外觀摩活動暨聯繫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年 9月 3日(星期二)、9月 9日(星期一) 14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

參、主席：第一梯次:楊處長文志、第二梯次:王科長威迪代    紀錄：戴乃卿 

肆、與會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提案討論： 

提 案 一 

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  由：有關本府與公所共同輔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任期屆滿久未改選 

1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 、查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33條規定略以：「人民團體之理事、 

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改選，…，屆期仍未完成改選 

者，由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理。」另查人民團體法 

第 58條規定略以：「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 

者，主管機關得予警告、撤銷其決議、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， 

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，得為左列之處分： 

一、撤免其職員。二、限期整理。三、廢止許可。四、解散。」 

二、近來常有民眾陳情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任期屆滿且未依規定改  

    選，造成會務、財務及業務無法正常運作之情事。 

   辦  法：本府(社會處)將於近期函發公所轉知社區發展協會，有關  

    輔導理事長任期屆滿久未改選及會務不正常運作等原則性規  

   定，並視個案實際狀況依序採取限期改選、限期整理及命令解散 



   等輔導作為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 案 二 

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  由：有關理事長聘僱工作人員時，需檢附切結書 1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 6條規定：「社會團體不 

          得聘僱。 

    二、查社區發展會於聘僱工作人員時多有未依上開規定，聘僱現 

     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為專任工作人員之情  

     事，導致民眾陳情案件屢見不鮮。 

辦  法：為輔導社區發展協會依法聘用工作人員，避免違背法令情形發生， 

   爰請公所及社區發展協會於理事長聘用工作人員時，檢附切結書  

   (如附件)正本 1份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 案 三 

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  由：有關苗栗縣社區發展協會變更事項檢核表 1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為使公所於輔導社區發展協會報送會務資料及進行初審作業

時，有明確依據與檢核工具。 

    二、提升社區發展協會造報會務資料之效率，亦能加速公所案件  

    審查進度。 

辦  法：請公所於初審時，先行填具苗栗縣社區發展協會變更事項檢核表 

(如附件)，並經承辦人員及承辦主管核章後，併同社區發展協會 

           會務資料函報本府憑辦。 

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 案 四 

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  由：請各公所自訂社區發展工作評鑑(選拔)制度 1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為協助各公所挑選出潛力社區發展協會，免流於各社區發展協會 

輪流或請託參加評鑑，並配合衛生福利部金卓越社區選拔計畫， 

訂定具整體性的評鑑機制，爰請各公所參考本縣社區發展工作  

評鑑要點(選拔計畫)訂定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制度，除健全本縣 

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制度外，更可篩選出績優社區發展協會參加 

衛生福利部舉辦的全國社區選拔作業，爭取最高榮耀。 

辦  法：請各公所參考本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要點(計畫)針對轄內社區 

發展協會訂定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制度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 案 五 

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案  由：有關社區申請經費辦理活動之送件時間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苗栗縣政府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要點第 5點第二款 

          第二目之初審注意事項規定「事前審核原則」：各鄉（鎮、市） 

          公所於社區活動辦理日期前 3週完成初審工作後，備文送達本府 

          進行複審工作。 

    二、但屢次發生社區或公所於辦理活動日期將至，才將計畫案提  

     送本府，以致本府不及簽辦，影響社區權益。 

辦  法：請社區依規辦理，倘社區未於 3週前將計畫函報交公所初審(含 

補件)，請公所逕予退件。 

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其他建議及提問事項： 

一、 後龍鎮南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柯東輝:社區提報計畫申請補助經費計

畫時，倘縣府與公所核定項目重複以致無法核銷，該如何解決？ 

社會處回復：請社區於編列經費概算項目時，能依活動所需實際支出編

列之。另請公所於初審表內詳載核定項目及補助金額。 

二、 大湖鄉新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徐源基:經費核銷時誤餐費以自助式申

請，主計要求以便當核銷，是否可用餐盒核銷？ 

    社會處回復：誤餐費核銷依活動當日發生之事實，如桌餐、便當或餐盒，   

    均以每人 80元計，另烹飪活動未給食材費用，係因同時編列誤餐費，故

只能  

    擇一核定。  

三、 苗栗市建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劉福雲：請問社區卡拉 OK版權問題如何處

理？是否有罰款問題？ 

社會處回復：社區歌唱版權主要分為「公開演唱版權」以及「卡拉 OK機

版權」2部分，有關公開演唱版權部份，縣內設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單

位，本府每年均有補助經費於公開演唱版權費用，而卡拉 OK機版權部分

則會視購買之卡拉 OK機品牌而有不同，新增歌曲需另外購買，不得自行

灌歌曲於卡拉 OK機中。 

拾、散會：108年 9月 3日（星期二）、9月 9日(星期一) 17時 30分。 


